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高新大道666号人福医药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81

568,396,953

34.823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份
总数5%以下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
动人；二是有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 475 名，代表股份 163,150,34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周汉

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李杰、独立董事刘林青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南鸿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36,743

比例（%）

99.901

反对

票数

465,610

比例（%）

0.082

弃权

票数

94,600

比例（%）

0.01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44,443

比例（%）

99.903

反对

票数

458,910

比例（%）

0.081

弃权

票数

93,600

比例（%）

0.01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26,743

比例（%）

99.900

反对

票数

458,910

比例（%）

0.081

弃权

票数

111,300

比例（%）

0.02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30,543

比例（%）

99.900

反对

票数

472,910

比例（%）

0.083

弃权

票数

93,500

比例（%）

0.01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32,043

比例（%）

99.901

反对

票数

471,510

比例（%）

0.083

弃权

票数

93,400

比例（%）

0.016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901,843

比例（%）

99.913

反对

票数

484,110

比例（%）

0.085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02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761,643

比例（%）

99.888

反对

票数

614,610

比例（%）

0.108

弃权

票数

20,700

比例（%）

0.004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762,843

比例（%）

99.888

反对

票数

612,410

比例（%）

0.108

弃权

票数

21,700

比例（%）

0.004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61,243

比例（%）

99.906

反对

票数

498,110

比例（%）

0.088

弃权

票数

37,600

比例（%）

0.007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33,443

比例（%）

99.901

反对

票数

525,910

比例（%）

0.093

弃权

票数

37,600

比例（%）

0.00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在招商银行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910,743

比例（%）

99.914

反对

票数

452,810

比例（%）

0.080

弃权

票数

33,400

比例（%）

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890,743

比例（%）

99.911

反对

票数

472,510

比例（%）

0.083

弃权

票数

33,700

比例（%）

0.006

13、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7,693,443

比例（%）

99.876

反对

票数

566,810

比例（%）

0.100

弃权

票数

136,700

比例（%）

0.0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86,767,393

0

181,134,450

33,080,906

148,053,544

比例（%）

100.000

0.000

99.727

99.736

99.725

反对

票数

0

0

484,110

76,410

407,700

比例（%）

0.000

0.000

0.267

0.230

0.275

弃权

票数

0

0

11,000

11,000

0

比例（%）

0.000

0.000

0.006

0.033

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子
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预计在招
商银行存贷款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
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8,977,450

178,837,250

178,838,450

178,936,850

178,909,050

178,986,350

178,966,350

比例（%）

99.724

99.646

99.647

99.702

99.686

99.729

99.718

反对

票数

484,110

614,610

612,410

498,110

525,910

452,810

472,510

比例（%）

0.270

0.342

0.341

0.278

0.293

0.252

0.263

弃权

票数

11,000

20,700

21,700

37,600

37,600

33,400

33,700

比例（%）

0.006

0.012

0.012

0.021

0.021

0.019

0.019

13
关于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
议案

178,769,050 99.608 566,810 0.316 136,700 0.076

中小投资者（根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小投资者为持股在公司股份总数5%以下

且不包括以下情况的投资者：一是现在或过去十二个月内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二是有

限售情形的股东；三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议案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 2025 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预计为子
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预计在招
商银行存贷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关于为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62,655,235

162,515,035

162,516,235

162,614,635

162,586,835

162,664,135

162,644,135

162,446,835

比例（%）

99.697

99.611

99.611

99.672

99.655

99.702

99.690

99.569

反对

票数

484,110

614,610

612,410

498,110

525,910

452,810

472,510

566,810

比 例
（%）

0.297

0.377

0.375

0.305

0.322

0.278

0.290

0.347

弃权

票数

11,000

20,700

21,700

37,600

37,600

33,400

33,700

136,700

比 例
（%）

0.007

0.013

0.013

0.023

0.023

0.020

0.02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二项为特别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

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

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琴、郭昕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人福医药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议案、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公告编号：2025-077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B2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21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上午09:30。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 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 20日 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东路9号1号楼7层1号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文生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0人，代表股份236,989,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8.97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20,450,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55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代表股份16,539,2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180％。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8人，代表股份21,682,1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0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142,9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人，代表股份16,539,2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80％。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534,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9％；反对 3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5％；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6,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01％；反对

3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66％；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534,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9％；反对 38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25％；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26,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01％；反对

3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66％；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578,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6％；反对 34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8％；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71,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44％；反对

3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23％；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369,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1％；反对 53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3％；弃权 8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61,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73％；反对

5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35％；弃权 8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3％。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578,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4％；反对 34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0％；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7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30％；反对

34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36％；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保久安防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55,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39％；反对 35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28％；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55,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39％；反对

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28％；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989,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80％；反对 915,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64％；弃权 8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682,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875％；反对

91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33％；弃权 8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3％。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578,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4％；反对 34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0％；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70,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30％；反对

34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36％；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5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6,380,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7％；反对 53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7％；弃权 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72,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80％；反对

5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87％；弃权 70,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岭南（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娟芬、马锐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东岭南（佛山）律师事务
所关于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岭南（佛山）律师事务所关于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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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联合化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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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5年6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议通
知和材料，于2025年6月2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
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执
行董事芦苇、胡罡因公务委托方合英董事长代为出席并表决，非执行董事黄芳因公务委托非
执行董事王彦康代为出席并表决，周伯文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方合英董事
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并表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本行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已于2025年3月3日到期。可转债

转股导致本行股本变动，为使本行注册资本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本行拟变更注册资本，并拟
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和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魏强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魏强先生为本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本行股东

大会审议选举魏强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魏强先生将在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且获监
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正式就任本行董事，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在
满足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按照本行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取酬政策，魏强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期间，不从
本行领取任何董事津贴。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全体委员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魏强先生的个人简历请见附件1，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请见附件2，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声明与承诺请见附件3。本行独立董事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签署的独立意见函请
见附件4。

上述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附件1：
魏强先生简历

魏强，男，1974年10月出生，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党委组织部部长、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中信集团党校（中信管理研修院）常务副校长（常
务副院长）、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曾任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副处长，
中央组织部干部五局副处长、处长，中央组织部干部监督局副巡视员、二级巡视员。魏强先生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魏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根据中信银行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中信银
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36个月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3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魏
强先生与中信银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魏强先生未持有中信银行股
票，持有中信股份（HK.00267）股票107,000股。

除上述简历披露外，魏强先生确认，其并无在中信银行或中信银行任何附属公司担任任
何职位，在过去三年未担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职位；其与中信银行或中信银行任何附
属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关连；截至本公告日期，其
并无于中信银行或其任何相关法团之任何股份中拥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所界定之
任何权益。此外，魏强先生确认，概无其他有关其获委任之事宜需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51(2)(h)至(v)条予以披露，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需知会中信银行股东。

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作为提名人，现提名魏强先

生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就上述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发表公开声
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任职务等
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由提名人提名其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
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中信银行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中信
银行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附件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依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章程有关要求，本人作为中信银行第

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现就如下事项公开声明及承诺：
一、本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提名本人为中信银行第七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二、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人当选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信银行章

程规定，忠实、勤勉、审慎并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魏强
2025年6月20日

附件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魏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审查提
名程序、认真审阅中信银行董事会提名的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等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基于我们客观、独立判断，就提名魏强先生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提名人的提名资格、提名方式及提名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我们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魏强先生的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
况，非执行董事的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魏强先生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监管规
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银行董事的资格和任职条件，拥有董事履行职责所
应具备的能力，且不存在《公司法》和相关监管规则禁止任职的情形。

三、同意提名魏强先生为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选举其为
中信银行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提交中信银行股东大会审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廖子彬、周伯文、王化成、宋芳秀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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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
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8层81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45

742

3

42,336,794,494

36,109,058,333

6,227,736,161

76.083513

64.891640

11.191873

2、本行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742

36,109,058,333

88.582928

3、本行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3

4,741,568,812

31.8607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

东会（合称“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方合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其中，4名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芦苇董事、胡罡董事因

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本行在任监事6人，列席5人，孙祁祥外部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行董事会秘书张青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8,426,412

6,216,661,637

42,325,088,049

比例
（%）

99.998250

99.822174

99.972349

反对

票数

443,580

11,074,524

11,518,104

比例（%）

0.001228

0.177826

0.027206

弃权

票数

188,341

0

188,341

比例（%）

0.000522

0.000000

0.000445

2、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8,547,032

6,225,383,754

42,333,930,786

比例
（%）

99.998584

99.962227

99.993236

反对

票数

314,961

2,325,407

2,640,368

比例（%）

0.000872

0.037339

0.006236

弃权

票数

196,340

27,000

223,340

比例（%）

0.000544

0.000434

0.000528

3、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8,788,132

6,227,704,754

42,336,492,886

比例
（%）

99.999252

99.999496

99.999288

反对

票数

179,360

4,407

183,767

比例（%）

0.000496

0.000070

0.000434

弃权

票数

90,841

27,000

117,841

比例（%）

0.000252

0.000434

0.000278

4、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8,594,070

6,227,687,754

42,336,281,824

比例
（%）

99.998714

99.999223

99.998789

反对

票数

177,361

21,407

198,768

比例（%）

0.000491

0.000343

0.000470

弃权

票数

286,902

27,000

313,902

比例（%）

0.000795

0.000434

0.000741

5、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8,620,880

6,227,687,754

42,336,308,634

比例
（%）

99.998789

99.999223

99.998852

反对

票数

221,772

21,407

243,179

比例（%）

0.000614

0.000343

0.000575

弃权

票数

215,681

27,000

242,681

比例（%）

0.000597

0.000434

0.000573

6、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6,900,559

6,212,067,954

42,318,968,513

比例（%）

99.994024

99.748412

99.957895

反对

票数

1,889,303

15,641,207

17,530,510

比例（%）

0.005232

0.251154

0.041407

弃权

票数

268,471

27,000

295,471

比例（%）

0.000744

0.000434

0.000698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5,296,700

6,199,552,883

42,304,849,583

比例（%）

99.989583

99.547455

99.924546

反对

票数

3,503,561

28,156,278

31,659,839

比例（%）

0.009702

0.452111

0.074781

弃权

票数

258,072

27,000

285,072

比例（%）

0.000715

0.000434

0.000673

8、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36,108,425,092

6,216,634,637

比例（%）

99.998246

99.821741

反对

票数

443,260

11,074,524

比例（%）

0.001228

0.177825

弃权

票数

189,981

27,000

比例（%）

0.000526

0.000434

普通股
合计： 42,325,059,729 99.972282 11,517,784 0.027205 216,981 0.000513

9、议案名称：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36,108,374,918

6,216,634,637

42,325,009,555

比例
（%）

99.998107

99.821741

99.972164

反对

票数

460,061

11,074,524

11,534,585

比例（%）

0.001274

0.177825

0.027245

弃权

票数

223,354

27,000

250,354

比例（%）

0.000619

0.000434

0.000591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106,900,559

比例（%）

99.994024

反对

票数

1,889,303

比例（%）

0.005232

弃权

票数

268,471

比例（%）

0.000744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配股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4,714,726,684

比例（%）

99.433898

反对

票数

26,842,128

比例（%）

0.56610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00

(二)A股股东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 中: 市 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3,264,829,933

2,584,406,960

259,551,239

200,508,699

59,042,540

比例（%）

100.000000

100.000000

99.896005

99.901249

99.878203

反对

票数

0

0

179,360

107,360

72,00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69032

0.05349

0.121797

弃权

票数

0

0

90,841

90,841

0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34963

0.045261

0.0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 1的表决情况
（1不含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议案

序号

3

6

7

议案名称

关于《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延长配股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关于聘用 2025 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及其费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43,958,199

2,842,070,626

2,840,466,767

比例（%）

99.990500

99.924135

99.867745

反对

票数

179,360

1,889,303

3,503,561

比例（%）

0.006306

0.066426

0.123181

弃权

票数

90,841

268,471

258,072

比例（%）

0.003194

0.009439

0.0090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议案5、6为特别决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普通股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普通股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A股股东及A股股

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
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H股股东及H股股

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鉴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冬梅、傅卓婷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邢冬梅律师及傅卓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相关议案、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